
附件：
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
（2018年10月修订）
第一章  总则
第一条  为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鼓励学生刻苦学习，奋发向上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不断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，提高综合素质，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。现结合我院实际，特制定此办法。
第二章  组织机构
第二条  学院成立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学院院长任组长，分管院领导任副组长，学工、教务、财务、系部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评选领导小组，下设办公室，挂靠学工处。各系成立系部评选工作领导小组，系主任为组长，系办公室负责人为副组长，毕业班辅导员、实习指导教师等为成员。
第三章  评选条件和名额分配
第三条  具备下列条件，可申请优秀毕业生：
1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模范践行“黎明模式”，品学兼优。
2.毕业实习、毕业设计（或论文）成绩合格。
3.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（1）综合素质测评成绩（两个学年综合素质测评总积分的平均值）居本专业的前10%；
（2）学业成绩突出，曾获得学院学业优秀二等以上（含二等）奖学金；
（3）社会工作成绩突出，曾获得学院社会工作优秀二等以上（含二等）奖学金；
（4）素质拓展成绩突出，曾获得学院素质拓展优秀二等以上（含二等）奖学金；
（5）创新创业成绩突出，曾获得学院创新创业优秀二等以上（含二等）奖学金；
（6）综合表现突出，曾获得国家奖学金或者累计2次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；
（7）报名入选国家或地方基层项目（“国家基层项目”是指就业去向为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”，“地方基层项目”是指就业去向为“三支一扶”计划、选调生计划、大学生村官计划、高校毕业生服务社区计划、大学生志愿服务欠发达地区计划等）。 
第四条  在校期间受过纪律处分者，原则上不列入优秀毕业生推荐对象。
第五条  优秀毕业生名额指标按各系毕业生数的6%下达。
第四章  评选程序及要求
第六条  评选程序：
1.个人申请（5月上旬）
各系成立系部优秀毕业生评选领导小组，并以班级为单位整理、公布毕业生在校期间综合测评总积分成绩和排名。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向所在系部提交申请。
2.系部推荐（5月中旬）
各系按照评选条件和程序，评选推荐本系“优秀毕业生”候选人，并予以公示（不少于三个工作日）。公示无异议后，各系将推荐对象的《优秀毕业生登记表》（见附表1）一式两份、《优秀毕业生汇总表》（见附表2）上报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。
3.学院审定（5月下旬）
学院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，审定经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的优秀毕业生名单，并予以公示。
4.表彰奖励（6月初）
在学院毕业典礼上表彰优秀毕业生，颁发荣誉证书。
第七条  各系要严格按照评选程序及要求，坚持标准，宁缺毋滥，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，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增强评选工作的透明度，有序组织开展好评选推荐工作。
第五章  附则
第八条  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施行，以往颁发的《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第九条  本办法由学工处负责解释。




附表1：
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    届优秀毕业生登记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
年月
	
	一寸彩照

	籍贯
	
	民族
	
	政治
面貌
	
	

	所在系部
	
	班级
	
	学号
	
	

	担任职务
	
	身份证号码
	
	

	综合素质测评平均成绩/综合素质测评平均成绩排名/专业总人数
	      /     /      

	符合条件
	请在相应的栏目前打“√”，并在后面的横线上写清楚具体内容。
□综合素质测评平均成绩居本专业前10%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学业成绩突出，曾获得学院学业优秀二等以上（含二等）奖学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社会工作成绩突出，曾获得学院社会工作优秀二等以上（含二等）奖学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素质拓展成绩突出，曾获得学院素质拓展优秀二等以上（含二等）奖学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创新创业成绩突出，曾获得学院创新创业优秀二等以上（含二等）奖学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综合表现突出，曾获得国家奖学金或者累计2次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报名入选国家或地方基层项目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	主要事迹（200字左右，不另附纸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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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学院意见
	






盖  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




注：1、此表一式二份，本人档案一份，学院存档一份。
2、 此表内容可打印或用钢笔填写，字迹清楚，正反面打印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（制）
附表2：
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     届优秀毕业生汇总表
         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序号
	班级
	姓名
	性别
	学号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（不够写可自行增加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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